《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过程管理和验收评价工作规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根据相关要求，现将《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过程管理和验收评价工作规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规程》）文件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深化省级科技计划管理改革，进一步优化和规范四川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过程管理、项目验收暨绩效评价等工作，根据《关于深化省级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川科资〔2025〕18号）、《四川省科技计划管理办法》（川科政〔2022〕4号）、《省级财政科技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川财规〔2025〕1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规程。

主要内容

《工作规程》共六章，三十七条。

第一章总则。明确了《工作规程》起草背景。

第二章过程管理。遵循科研活动规律开展过程管理，对中期评估范围、中期评估方式、中期评估流程、评估结果及反馈等过程管理流程进行了优化。

第三章项目验收暨绩效评价。对验收评价项目范围、验收评价主要内容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方式、验收评价结论等进行了完善。

第四章项目处置。明确了项目终止、项目撤销、情况通报等处置程序。

第五章项目资金退回。将资金退回流程纳入工作规程，规定了发送退款通知、退款要求、未退款情况公告、纳入科研诚信管理等环节。
第六章附则。明确了实施时间、有效期和废止文件。
